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學生臨床實習課程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
學年
	

	聯絡
資料
	(H)：                                (手機)：

E-mail：

	□語言組
	□聽力組

	課程名稱
	修課及格學期
	成績
	課程名稱
	修課及格學期
	成績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聽覺輔具原理運用與實習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進階臨床聽力學與實習
	
	

	構音與音韻異常與實作
	
	
	電生理聽力學與實習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一)
	
	
	內耳前庭功能評量與實作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聽能復健學與實作
	
	

	嗓音異常
	
	
	嬰幼兒聽力學與實作
	
	

	語暢障礙學
	
	
	聽力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輔助溝通系統
	
	
	
	
	

	溝通障礙臨床評估與見習 (二)
	
	
	
	
	

	備註
	1. 依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擋修辦法規定左列任一科，如學期總分數未達六十分，則擋修四年級上下學期之專業必修科目「臨床實習」。

2. 課程請填上修課及格學期(如101.1)。

3. 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在各科修課成績上劃註。
4. 三年級或重補修之延修生正修習左列課程者，先填修課學期，由系上再確認期末成績。

	實習
制別
	□語言A制(36週)
□語言B制(18週)____次
□其他______________
	□臨床聽力實習(16週) ____次
□聽覺輔具實習(12週) ____次
□聽能復健實習(8週) ____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審核簽章
	
	主任
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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